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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初，中方企业曝出欲抱团
破除日企稀土专利垄断后，中国企业

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

“进展已经很快了，正在联系律

师，现在已经进入到论证阶段，究竟

有多少稀土企业参与比较合适，我们

也在探讨。”牵头人之一的沈阳中北

通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宝

玉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孙宝玉告诉记者：“目前已经有

几家企业共同成立了领导小组，来操

作这个事情，这个联盟每家企业出资

900万元。”
中国稀土企业抱团起诉日本日

立金属，一年前的“337调查”是诱因：
2012年8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应
日立金属要求，对中国、美国、德国和

奥地利等29家企业发起337调查。调
整内容是上述29家企业出口到美国
市场的一些产品侵犯了日立在美市

场的烧结钕铁硼材料 (稀土新材料的
一种 )专利权，正海磁材等中国4家企
业作为被告卷入其中。2013年5月，该
案最终以和谢幕：正海磁材等中国3
家企业向日立金属支付费用，并获得

专利授权，从而换来出口美国的“市

场通道”。

或影响8家
已获专利授权企业

在钕铁硼市场上，因为日立金属

专利垄断的存在，无形中把中国稀土

钕铁硼企业分为了两个阵营。

1983年，日立金属与美国通用公
司研发了钕铁硼新型永磁技术，从而

将稀土永磁材料带入第三代。这也是

目前全球应用最广泛的稀土永磁材

料。2003年，该基本成分发明专利到
期，但日立金属通过申请工艺专利等

手段，又将专利有效期延伸至2014年
甚至更长时间。

孙宝玉告诉记者，日立金属发明

专利已于2003年到期，他再申请工艺
专利就是为了构建贸易壁垒，把非专

利授权企业挡在市场之外。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约有200家
稀土永磁生产企业。而经过日立金属

专利授权的中国企业仅上市公司中

科三环、安泰科技、宁波韵升和正海

磁材等8家企业。2012年，中国稀土永
磁企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三成，许多

生产企业因憨战中低端市场而亏本、

停产，但是上述经过授权的8家企业

却仍然实现赢利。

但实现盈利的代价就是向日立

金属交纳专利使用费。这些企业最少

也要向日立金属交纳数百万元。

大部分没有得到授权的企业则

是艰难度日，只能依靠国内市场。

“按理说，那8家企业不希望我们
也进入国际市场，这会对他们带来冲

击。”孙宝玉说。

有稀土圈内人士认为，这场诉

讼，可能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导致

日立金属新型钕铁硼专利无效；另外

就是和正海磁材的结果一样，中日双

方和解，日立金属向中北通磁等企业

授予专利，中北磁材等进入高端磁材

市场。

“毫无疑问，必须要打破日本的

垄断，才能赢得国际市场上的生存空

间。稀土应该像中东石油那样发展，

单纯的限制无助于中国稀土的长远

战略。”孙宝玉说。

日立金属尚未动作

目前，中国企业抱团诉讼日立金

属的事情，在日本也已经有不少媒体

进行了报道，但日立金属尚未对此作

出回应。

孙宝玉告诉记者：“这场诉讼在

中国打没有用，官司一定要打到美

国。”

按照孙宝玉的理解，当初的“337
调查”中，日立金属选择了3家中国企
业进行诉讼，而这三家在美国的出口

量并不是最大的，而最后达成和解，

提前结束诉讼，也是日立金属的策

略。

“如果坚持打下去，很有可能赢

得官司。这宗官司能最终和解，说明

日立金属的专利在认定本身方面就

有问题或有空子。”孙宝玉作出了这

样的判断。

据了解，中国企业在美国起诉日

立金属想要胜诉，首先得在美国专利

局申请有专利，或当庭自证用不同于

日立金属的工艺能够生产相同的产

品，或提供商业秘密。

“烧结钕铁硼有几百项专利，要

进行无效举证的话，得一项一项来，

一项专利里面有几十项要求，得一条

一条来。”中科三环高级副总裁公开

表示。

孙宝玉称，资金不是问题，大家

都愿意做这件事情。

很明显，这些抱团的中国稀土企

业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为躲避电视节目广告，遥控器

都按烂了，终于找到个没广告的办

法，关机！”

日前，新华社报道歌华有线通过

机顶盒植入大量广告，利用垄断实施

强制消费。任志强评论称：“垄断的必

然。”很多北京网友纷纷跟帖表达了

对歌华有线的不满，“歌华大量广告

强迫看”，无论开机、点播、回拨、调台

还是调音量，都有广告，“很烦”。

业内人士表示，歌华有线不是第

一次遭遇用户投诉，也不是唯一一家

遭受投诉的有线电视公司。隐藏在广

告机顶盒背后的其实是经营商“绑架

消费者”和“服务消费者”的盈利模式

分歧。记者已就歌华有线机顶盒强制

植入“广告”是否涉嫌垄断一事，咨询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反垄断局，截

至发稿，该局尚未予以回应。

歌华回应：
不会取消机顶盒广告

2011年5月和12月，《中国消费者
报》和昌平新闻网就先后做了歌华

“生财有道”、机顶盒植入广告居民厌

烦的报道，并且有居民反映，为了过

滤广告装上高清滤波器以后，“感觉

‘高清’画质变‘普清’了，歌华还是应

该从源头上采取措施。”

但是，多年来，歌华对用户的诉

求并未真正解决，反而有变本加厉之

势。在采访中，一位周先生表示，歌华

有线电视2011年以前是没有广告的，
自从换了高清机顶盒以后广告就多

了，而且广告越来越多。“以前开机是

一个广告画面，现在变成3个了，死死
地定在那里，要等至少半分钟以后你

才能退出，不看还不行。我们老百姓

能有什么办法？”

歌华有线官网显示，广告招商业

务有开机广告、菜单主页广告、换台

导航条广告、节目列表广告、音量条

广告、电视回看广告、歌华点播贴片

等七种，广告植入时间有5秒、15秒、
30秒、60秒甚至90秒的不同模式。但
是在回答能否取消机顶盒广告的这

个问题上，歌华相关人士却纷纷摇头

表示不可能。

“广告投放方式可以优化。不过

取消？‘臣妾实在做不到哇’。”实名认

证为歌华有线网络运维中心设计师

张峥的新浪网友在回应网友质疑时

称。

记者致电歌华有线客服人员，客

服人员表示，机顶盒不可能没有广

告，只能说争取优化。北京歌华有线

电视网络公司花园村营业厅的工作

人员也表示，没有不带广告的机顶

盒，以前老的标清机顶盒不带广告，

现在新一代的高清机顶盒都有广告，

因为大量的信息需要缓冲的时间。

“要么蓝屏，要么看广告，你还不如看

广告呢。”

对于歌华有线提出的因为缓冲

时间长，所以必须插播广告这个说

法，有关技术研究员表示，缓冲时间

肯定是要有的，但是缓冲时间和广告

时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不是一个

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取决于运营商的

运营策略。“可能开机前广告长一些，

用户就会感觉开机时间长一些。”

歌华广告收入
年增近4倍

“机顶盒里的广告去不掉，是特

意安排的。人家靠这个盈利呢。”北京

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有限公司

的一名研究员表示。

“数字电视稍微带点广告就活

了，哪个电视不带广告！”2007年，北
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市场运营总监罗小布在

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设计

了很多盈利模式，但恰恰都不是以付

费电视为主，而是结合赞助商和广告

商。

2012年，北京歌华高清电视日均
开机浏览量超过300万户次，“歌华点
播”、“电视回看”日点击量分别达到

70和190余万次。由于收视率突飞猛

进，歌华当年首次在“电视回看”服务

启动时增加了5秒钟的贴片广告。据
歌华有线官网数据显示，电视回看的

广告费定价为片前30秒广告，千人成
本为400元，相当于每人看一次“电视
回看”插播的广告，就为歌华带来4毛
钱的广告收入。

高清交互用户数目的增长，使高

清互动平台获得广告主认可，进而推

动歌华广告业务实现跨越式增长。

2012年歌华高清交互用户数目达到
31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38万户。歌华
有线财报显示，2012年公司实现广告
收入9946万元，同比大幅增长392%。

而歌华有线日前回应媒体的“广

告收视只是对其巨大成本的一点点

补益”也不足为据，因为歌华有线享

受政府大量的财政补贴，完全可以消

弭成本。据北京歌华有线近3年财报
显示，2010—2012年3年间，歌华有线
共获得北京市的高清交互机顶盒补

助经费19.83亿元，3年间仅支出了7.37
亿元。

竞争格局下
应更注重用户体验

用内容来赚钱还是靠广告来赚

钱？歌华和大多数经营者选择了后

者。

从网友对歌华“广告”机顶盒的

800多条评论来看，不止北京歌华有
线一家，全国37个省市、地区的有线
电视都有开机广告或各种植入性广

告。

日前，在第二十二届北京国际广

播电影电视设备展览会上，记者注意

到，参展的歌华有线、东方有线、重庆

有线、陕西广电、江苏有线、华数等数

字电视界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植入广

告。

湖南有线NGB视频云实验室研究
员李昕表示，湖南有线的高清机顶盒

的主界面上没有设计过多广告位，

“我们的广告主要集中在信息服务类

的版块，这类广告也并不多，这样观

众比较能接受———电视台在节目中

插入的广告已经够多了，再加入过多

的机顶盒广告只会让用户的收视体

验变得更糟。”

北京市消协法律与投诉事务部

主任郎丹柯表示，歌华有线的做法涉

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和

电视运营商双方在收费合同中没有

确认在哪儿可以插入广告，这是单方

强加了服务标准，侵害了消费者的自

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郎丹柯指

出，即使双方有协议约定，消费者付

费所购买的是电视节目，并不含额外

附加的广告，因此被写进合同也是强

加条款。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19条规定，
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

达到1/2即可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
配地位。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

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

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等

人士认为，根据反垄断法，禁止具有

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在交易时附加不合理的交易

条件。歌华有线的做法涉嫌违反反垄

断法。

实习记者 罗小清

【反垄断“疾行”之公司】

歌华机顶盒被指广告机 涉嫌垄断

本报记者 张龙

【反垄断“疾行”之延伸】

中企破除日方稀土技术垄断进入论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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